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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信

（未完待续）

温岭市成达电子有限公司

台州市巨霸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台州欧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玉环金川气阀有限公司

温岭市晨泰机械有限公司

台州旭田机电有限公司

玉环县龙翔钢板有限公司

玉环市博田铜业有限公司

玉环市港北家具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玉环可得五金厂(普通合伙)

温岭市正宏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朱氏文体用品厂

杭州富阳恒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胜发锅炉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华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华州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双虹包装有限公司

杭州振威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灵丰塑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金马装潢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传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绍兴美得花型设计有限公司

绍兴市锐和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绍兴商帝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市白鲸服饰有限公司

金华市有模有样机器人有限公司

金华昌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福七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鼎盛彩印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成平家纺厂

绍兴掌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御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常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长兴兴丰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天富塑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爱乐包装有限公司

杭州恒业包装有限公司

杭州乔基时装有限公司

杭州德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邦爵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悠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裕罗物流有限公司

台州金龙泵业有限公司

玉环骏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嘉兴申通网络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嘉善泰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文彪机械有限公司

嘉兴市集丝司布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忠利纺织有限公司

嘉兴市辰源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凌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嘉善华悦丝织有限公司

嘉善县国良五金厂

嘉善伟盛轴承有限公司

嘉善永宏服饰有限公司

嘉兴市山之道旅行社有限公司

嘉兴市睿普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耀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富阳分公司

杭州富阳明英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百平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祥鼎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建椿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申浙家禽有限公司

杭州芳妃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杭州典峰快速成型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捷利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鼎足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德清恒泰木业有限公司

德清鸿泰晶体纤维有限公司

浙江三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长兴东洋利达耐磨有限公司

绍兴舒锦化纤有限公司

长兴金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绍兴市龙纺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天霖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市仓富机械有限公司

温岭市达克塑料厂

温岭耀达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玉环市应诺机械有限公司

台州向庆安全防护装备有限公司

□ 谭 敏

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经济

发展一日千里。但是，人们在享

受数字经济带来的各种便利服务

的同时，也面临着个人信息被非

法使用或者转让的烦恼，不断引

发人们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担忧和

质疑。

哪些机构可以收集个人信

息？收集个人信息需要经过哪些

合法程序？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该

受到什么处罚？此前，关于个人

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散见于民法

典、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多

部法律中，不仅缺乏系统性,而且

主要针对侵犯个人信息造成后果

的行为，震慑力度不大。对于个

人信息合法采集及使用制度、侵

害补偿和惩罚机制和监督机构

等，均没有明确规定。随着互联

网快速发展，中国已涌现出了市

值居全球前列的互联网巨头企

业，人脸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高科技手段大量运用。加强个

人信息安全立法，不仅是对用户

个人隐私的保护，也是行业健康

发展的保障。

为个人信息立法，必须严字

当头。5G时代，万物互联，个人信

息在网络上“无所遁形”。而平台

的强大与强势，很容易造成个人

权益保护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失

衡。严密的制度、严格的标准，方

能让个人权益得到充分保护。在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针对公众反

映强烈的一揽子授权、强制同意

等问题，“告知—同意”是法律确

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核心规则。个

人信息处理者在取得个人同意的

情形下方可处理个人信息，个人

信息处理的重要事项发生变更，

应当重新向个人告知并取得同

意。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将生

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

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

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

的 个 人 信 息 列 为 敏 感 个 人 信

息。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

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

措施的情形下，方可处理敏感个

人信息，同时应事前进行影响评

估，并向个人告知处理的必要性

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这些

规定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了法

律的“保护墙”。

良法还需善治。在具体执行

中，不仅对出售个人信息或利用

信息进行非法活动者应从严从

重，加强惩戒力度，提高违法成

本。而且，对掌握了海量用户数据

的超大型互联网平台和相关部门，

也要从严监督并加强合规性审

查。一方面，收集个人信息应参照

国家行业标准规范，坚持最小范围

原则，仅收集必需的个人信息。另

一方面，要对采集、汇总、共享、披

露等多个环节实施严格监管，严防

数据泄露、丢失、滥用。

互联网为社会经济发展插

上了翅膀，只有提升个人信息保

护法治意识，为个人信息安全筑

牢法治堤坝，方能充分发挥科技

向善的力量，助力数字经济健康

发展。

个人信息保护法出炉 消费者信息再加一道安全锁
□ 本报记者 何 玲

□ 实习记者 孟佳惠

随着信息化与经济社会持续

深度融合，网络已成为生产生活

的新空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交

流合作的新纽带。据统计，截至

2020年年底，我国互联网用户已

达9.89亿，互联网网站和应用程

序数量分别超过440万个和340

万个，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更为

广泛。

与此同时，个人信息利用与保

护之间的矛盾也愈发突出，利用个

人信息侵扰人民群众生活安宁、危

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等问题十分突出。个人信息保护

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

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

《个人信息保护法》。该法律将于

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个人

信息保护法》坚持和贯彻以人民

为中心的法治理念，牢牢把握保

护人民群众个人信息权益的立法

定位，聚焦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

突出问题和人民群众的重大关

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

法室副主任杨合庆表示。

禁止App强制索权
为霸王条款划“红线”

去餐厅吃饭被要求扫码点

餐，且必须填写姓名、出生年月、

手机号码等与服务无关的个人信

息；想下载使用一款App，需要和

平台方达成“交易”，点选是否允

许授权打开相册、是否允许授权

打开通讯录、是否允许授权开启

定位……近年来，诸如此类收集

信息的方式，频频引发人们对个

人信息泄露的担忧和质疑。

杨合庆指出，随着信息化与

经济社会持续深度融合，现实生

活中一些企业、机构甚至个人，从

商业利益等出发，随意收集、违法

获取、过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信

息，利用个人信息侵扰人民群众

生活安宁、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和财产安全等问题十分突出。

“‘告知-同意’是法律确立的个人

信息保护核心规则，是保障个人

对其个人信息处理知情权和决定

权的重要手段。”

“个人信息安全立法过程中，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信息收集，然

后是信息收集后的保管不当和非

法利用。”一位法学专家介绍，《个

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

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

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

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

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

目的的最小范围。同时，处理个

人信息应当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

提下取得个人同意，个人信息处

理的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

新向个人告知并取得同意。

同时，针对现实生活中网络用

户质疑的“一揽子授权”“强制同

意”等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规

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敏感个

人信息、向他人提供或公开个人信

息、跨境转移个人信息等环节应取

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明确个人信息

处理者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不

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

品或者服务，并赋予个人撤回同意

的权利，在个人撤回同意后，个人

信息处理者应当停止处理或及时

删除其个人信息。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在

解读这一基本规则时表示，这种

同意必须是建立在告知的基础上

的有效同意，包括“单独同意”“书

面同意”，“同意”后还可“撤回”，

这充分地体现了立法认可个人信

息受到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处理者过度收集、

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严重侵害

了自然人对于其个人信息的权

利，特别是知情权或决定权等，也

严重违反了以知情同意为基础的

处理个人信息的基本要求。”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卫球

认为，该法关注到了此乱象，以极

其务实的方式做出立法解决。该

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内容为应对包

括App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强制

收集或非必要的过度收集提供了

明确法律依据。

谈及对个人信息处理者违法

行为的处罚，龙卫球表示，该法第

七章法律责任的若干规定都可能

适用于包括利用应用程序等在内

的过度收集或处理个人信息的违

法活动。例如，该法第六十六条就

规定了相应的处罚责任。这一法

律责任规定有三个特别值得注意

的新特点，一是出现许多新的行政

处罚形式；二是罚款数额之高前所

未有；三是对违法信息处理中的有

关个人也规定了相应的责任。

杜绝“大数据杀熟”
为公平交易提供法律依据

用两款手机分别打开某旅行

App订酒店，点选同样的酒店、同

样的时段后发现，老用户比新用

户要多花钱。拨打客服电话得到

的回复是：确实存在会员价格比

新客户贵的情况，原因是平台对

新用户的优惠力度较大。“‘大数

据杀熟’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

则，侵犯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的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条件的

权利，应当在法律上予以禁止。”

杨合庆说。

“当前，社会各方面对于用户

画像、算法推荐等新技术新应用

高度关注，对相关产品和服务中

存在的信息骚扰、‘大数据杀熟’

等问题反映强烈。”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表示，《个

人信息保护法》立足于维护广大

人民群众的网络空间合法权益，

对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

作了有针对性规范。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个

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

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

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

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

不合理的差别待遇。通过自动化

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

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

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

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

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程啸表示，个人信息处理者根

据算法做决策，但是算法由人来

设计生成，在这一过程中，设计者

仍然有可能会将不合理且带有歧

视性的内容写进算法，所以本条

款要求保障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

的公平公正。

同时，程啸认为，市场上存在

价格的差别待遇不一定就是“大

数据杀熟”，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是

商家完全通过获得个人隐私信

息，掌握消费者消费能力和消费

习惯，发现用户对交易价格的敏

感程度不一，从而对其实行差异

性定价，例如，给对价格敏感度低

的用户定高价，给价格敏感度高

的用户定价相对较低。由此可

见，《个人信息保护法》增加了禁

止“大数据杀熟”的有关条款，进

一步丰富了对歧视性定价问题的

规制路径，也为实现市场公平交

易提供了法律依据。

强化“守门人”义务
健全机制加大惩戒力度

“在个人信息处理方面，互联

网平台为平台内经营者处理个人

信息提供基础技术服务、设定基

本处理规则，是个人信息保护的

关键环节。”杨合庆指出，提供重

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

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

理者对平台内的交易和个人信息

处理活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和支

配力，因此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

应当承担更多的法律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大型互

联网平台设定了特别的个人信息

保护义务，包括：按照国家规定建

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

系，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

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

行监督；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制定平台规则；对严重违法

处理个人信息的平台内产品或者

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服务；定期

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

告，接受社会监督。这些条款被

称为“个人信息守门人”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执法属

多元执法、多头执法，就像‘九龙

治水’，如何将不同的部门按照同

样的标准执行个人信息保护法，

显得尤为重要。”对外经贸大学数

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许可认为，个人信息保护要

遵循协同共治理念，完成立法只

是迈出了第一步，还应该包括行

业内形成个人信息保护标准的共

识、制定出个人信息保护技术标

准和市场优胜劣汰多个环节。“特

别是互联网平台要落实个人信息

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监督平台内

运营者遵循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

要求。”

在监管部门方面，《个人信息

保护法》明确，国家网信部门和国

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

作，同时对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管

职责作出规定，其中包括指导监

督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接受处理

相关投诉举报、组织对应用程序

等进行测评、调查处理违法个人

信息处理活动等。

据杨合庆介绍，《个人信息保

护法》根据个人信息处理的不同情

况，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设

置了不同梯次的行政处罚。对未

造成严重后果的轻微或一般违法

行为，可由执法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拒不改

正的最高可处100万元罚款；对情

节严重的违法行为，最高可处

5000万元或上一年度营业额5%

的罚款，并可以对相关责任人员作

出相关从业禁止的处罚。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

的家园，以数据为新生产要素的

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力。《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严密的

制度、严格的标准、严厉的责任，

构建了权责明确、保护有效、利

用规范的个人信息处理和保护制

度规则。社会各方面应当加强个

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提升个人

信息保护法治意识，推动个人信

息保护法落地实施，助力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

杨合庆说。

“严”字当头 筑牢个人信息法治堤坝

智博会展现工业互联网发展新态势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于8月23日在重庆开幕，有600多家企业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加

展览，集中展现智能化发展新成果。本届智博会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为主题，重点关注

工业互联网发展新态势。图为观众在博览会现场体验“智慧医疗”。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